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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解决的范例

记辽宁省政府时八家子锌铅矿资源纠纷的裁决

王 燕 国

八家子铅锌矿是一座中央骨干矿山
,

于 1 9 8 9年

正式建成投产
。

年处理原矿能力为 2 4万吨
,

主要产

品为铅
、

锌
,

并回收硫
、

炯
、

银等
。

投产22 年来
,

累计向国家上缴利税 7 2 61 万元
。

该矿主要生产矿山

是北山矿区
,

但目前保有可采储量仅 1 03 万吨
,

只

能开采四五年
。

因此
,

急需按规划新开采南山矿区

吴家屯段
。

早在 1 9 5 8年冶金部地质局东北分局 功 3

队提交的八家子铅锌矿一期储量报告
,

已把南山矿

区的吴家屯矿段列为 8 个开采分区之一
。

1 9 8 2年省

地矿局三队在原 103 队工作的基础上又进行勘探
,

扩

大了该矿段储量
。

1 0 8 9年 4 月八寨子铅锌矿与省地

矿局三队签订了
`
关于对八家子矿区吴家 屯矿 段加

速勘查协议书》 ,

于同年提交了该矿段 11 ~ 2 3线地质

隽查报告
。

在经省储委审查批准后
,

; 9 90 年 1 月该

矿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沈阳公司 提交了《关

于 (八家子铅锌矿吴家屯分区项 目建议 书》呈请报

告 》 。

1 9 9 0年 4 月经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批准列

为国家
“

八五
”

技改项目
,

总投资规 模为 2 5 5 0万

元
。

在八家子铅锌矿矿区内
,

还有两座地方矿山
。

一是建昌县属地方国营八家子硫化铁矿
,

二是建昌

县八家子镇硫化铁矿
,

分别建矿于 1 9 7 1年和 1 9 8 2

年
。

生产能力各为年处理原矿 3 万吨和 2 万吨
,

均

以生产硫化铁矿为主
。

县硫化铁矿从建矿至 1 9 8 9年

末
,

累计向地方财政上缴利税 84 1
.

7 万元
。

两矿职

工分别为 4 98 人和 200 人
。

县硫化铁矿曾与省地矿局

三队签署过吴家屯矿段
《
探采咨询协议书

》 。

据此
,

1 9 9 2年建昌县政府经请示市
、

省并经化工部批淮
,

由化工部投资 1 24 。万元
,

利用吴家屯矿段资源扩

建年处理 15 万吨原矿的硫化铁矿
。

纠纷的焦点是
:

八家子铅锌矿认为吴家屯矿段

是八家子铅锌矿早在 1 9 5 8年原设计中就已确定的开

采分区
,

因此要求开采 11 ~ 2 3线的资源
。

而建昌县

政府则把对这块资源的开发
,

作为脱 贫致 富 的 途

径
,

要求。一 23 线全部由建昌县
、

镇开 采
,

并 得到

锦西市政府的支持
。

对此
,

省有关部门多次协调未

果
,

长期成为纠纷热点
。

矛盾集中到省政府
,

主管副秘书长石德荣同志
在调查后认为

:

这一热点问题是中央矿山企业与地

方相互之间在开发矿业上争资流
、

争利益的具体表

现
,

只强调某一方的利益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
、

必

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
,

寻求尽可能公平合理的妥

善解决办法
。

省政府做了具体分析
:

如把吴家屯矿段全部由

县
、

镇开采
,

按现有的条件
,

只能开采硫化铁矿
。

因无选矿设备
,

铅
、

锌
、

银
、

铜均不能回收利用
。

如县
、

镇矿山另行投资再建矿井和选矿设备尚需亿

元投资
,

地方财政无承受能力
,

布局也不合理
。

而

这样做的结果
,

八家子铅锌矿由于无接续资源
,

现

有部分矿井即将报废
,

该矿 3 0 00 多职 工和 4 0 00
·

多家属将无生产
、

生活出路
,

大量采选设备和固定

资产也将闲置不用
,

不仅要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

失
,

也不利于社会安定
。

根据上述分析
,

省政府在

处理这起资源权属纠纷时
,

强调矿产资源属于国家

所有
,

对八家子铅
、

锌
、

银
、

铜
、

硫共生的大型矿

山更要由国家统筹安排
,

综合开采
,

以使资源得到

充分利用
。

省政府领导提出
,

解决该热点矿山应以
“

统筹兼顾
,

合理分配
,

相互支持
,

共同发展
”

为

原则
,

在具体操作上既要考虑八家子铅锌矿急需接

替资源
,

又要考虑《矿产资源法
》
公布前

,

县
、

镇矿

山已在矿区内进行建设和生产的实际情况
,

兼顾各

方利益
。

为此
,

省政府副秘书长石德荣同志亲笔写

出裁决意见报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闻世震批准
。

裁

决意见对吴家屯矿段资源划分的情况是
: 0~ 7线由

县硫化铁矿开采
,

储量可供开采60 年; 17 线以南浅

部由镇硫化铁矿开采
,

储量可供开采 40 年 ; 11 ~ 23

线由八家子铅锌矿开采
,

储量可供开采 40 年 (上述

开采年限均按现生产能力计算)
。

据此
,

今年年初已

由地矿部和省
、

市地矿行政部门分别按规定的权限

给上述矿山发放了采矿许可证
。

省政府内决后
,

市
、

县政府表示无条件执行
。

县政府领导带领有关科
、

局同志主动到八家子铅锌

矿走访
。

仅一个多月就办完了土地征用手续
。

八家

子铅锌矿所征 2 04 亩土地 (5 4亩耕地 ) 曾计 划 拿断



1 50 万元
,

而实际只交付了 10 9 万元
。

在 征 用土地

中
,

遇到一眼大机井
,

农民开口 要20 万元
,

在镇政

府干预下
,

矿山只花 4 万元
。

今年 5 月舫 日八家子

铅锌矿召开新矿区开工典礼大会
,

县政府领导亲自

到会祝贺井对参加大会的八家子镇干部和村民提出

要求
:
同心协力

,

为振兴八家子铅锌矿
,

为振兴建

昌经济共同奋斗
。

/ 、家子铅锌矿这一热点矿山问题的解决
,

给了

我们四点启示
:

(一 ) 省级政府在下级政府难以解决矿业矛盾

和纠纷时
,

依法秉公裁决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
。

根

据
《 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采矿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》和

国务院第 6 7号令规定的程序
,

八家子铅锌矿及主管

部门与当地政府围绕吴家屯矿段的资源权属纠纷长

期达不成一致性意见
,

在这种惰况下
,

省政府深人

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情况
,

并依法果断裁决
,

使旷 日

以久的热点矿山问题迅速解决
,

说明省级政府在中

央矿山企业与地方在开发资源这一涉及经济利益之

争的矛盾和纠纷中完全可以站在上一级政府的高度

案公执法
,

对解决间题起决定性作用
。

从某种意义

上说
,

这一向题的解决也是广义上的国家管理活动

适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型
。

(二 ) 省政府裁决意见得到较好执行的重要原

因是方案本身兼顾了中央与地方两方面利益
。

面对

中央矿山企业与当地政府围绕吴家屯矿段资源权属

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
,

省政府裁决方案没有迁就当

地政府的资源要隶
,

同时又坚持实事录是使方案更

趋于合理
,

以有利于促进像建平这样的辽西贫困山

这脱贫致富的经济发展
。

除将吴家屯矿段。一 7线及

” 线以南浅部资源划给县
、

镇开采外
,

省政府领导

又亲自找八家子铅锌矿上级主管部门
,

要求中央矿

山企业要拿出实际行动
,

以办实事的精神支援建昌

发展矿业
,

振兴经济
。

在优先使用设备
,

安置待业
青年

,

培训技术人才
,

发展公用设 施 等 方 面
,

出

人
、

出钱
、

出力
。

这样
,

解决的不仅是资源上的纠

纷和矛盾
,

又为相互间的长期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基

础
。

(三 ) 主管机关在发证问题上知错就改
,

为后

来省政府实施裁决奠定了基础
,

其精神是难能可贵

的
。

1 9 8 8年末
,

省矿管办由于某种原因不当地给建

昌县硫化铁矿先行发证
,

客观上起到了激化矛盾的

作用
。

后经深人调查研究
,

确认先给一方发证有误

时
,

即于1蛇。年 5 月宣布原证皮止
。

尽管当地政府

对此一直持不同意见
,

但却为省政府这次裁决扫平

了道路
。

(四 ) 当地政府在 自己意见未被采纳后
,

以大

局为重
,

保证裁决意见全面执行
,

为各级政府正确

处理矿业矛盾树立了榜样
。

过去
,

建昌余别同志曾

提出
“

宁肯丢了乌纱
,

也争这块资源
” 。

在省政府领

导批评教育下
,

经过各级地矿行政部 门 的 反 复工

作
,

逐步提高了执法
、

守法的自觉性和资源国有的

全局观念
。

在省政府裁决后
,

市
、

县政府均表示
:

虽然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
,

但省政府定了的事要

不折不扣地执行
。

建昌县县长刘宝山在执行省政府

裁决表态时讲了三句话
:

一是作为县政府对省政府

的裁决必须无条件执行
,

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

求 ; 二是资滚是国家的
,

不是建昌的
,

局部利益要

服从全局利益
,

但保护国营矿山和矿产资源不受破

坏仍是政府的责任 ; 三是中央矿山建在建昌要看成

是一件好事
,

能带动方方面面发展
,

事在人为
。

刘

宝山县长一席话
,

让人们从中悟出可学习借鉴的东

西
。

(地矿部矿 管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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